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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环函〔2019〕465 号 

 

关于清远市政协委员会七届会议第 20190154

号建议答复的函 
 

王琼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市建筑工地防尘的建议》（第20190154

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确保工地扬尘整治工作扎实推进 

住建部门多次召开大气污染防治专题会议，研究了建筑工地

扬尘工作现状、主要存在问题、部署下一步的解决措施。加强内

部科室部门执法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对扬尘污染防治不力的房

地产企业、施工企业依照从重处罚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，

形成示范效应，推动常态化管理。加强扬尘污染控制，在建工地

严格落实现场围蔽、道路硬底化、洒水喷淋、冲入车辆冲洗、裸

土覆盖、场内绿化“六个 100%”扬尘治理措施，确保污染防治

初显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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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求真务实，全力攻坚，确保工地扬尘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

（一）进一步加大检查处罚力度 

一是住建部门主要负责人带队不定期暗访督查。住建部门主

要负责人多次带队深入工地现场一线暗访督查工地扬尘治理措

施落实情况，督促相关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工地扬尘防治“六个

100%”。二是加大巡查处罚力度。截至 2019 年 3月底，住建部门

共出动巡查人员 5000 余人次，巡查工地 3300 宗次。对于不达标

的项目，采取多种处罚措施，包括对 108 宗整改不力的工程项目

责令停工整改，并停止常规材料及一切现场检测活动；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共对施工扬尘措施

落实不到位的 42 宗项目进行立案查处，罚没金额 60 万元；发布

工地扬尘防治工地“红黑榜”，对 8 宗扬尘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项

目进行了媒体曝光。对存在问题多次反复的企业项目责任人员进

行约谈 18 人次。 

（二）创新管理手段，提高工地扬尘治理监管效率 

一是推进建设 TSP 在线监测管理平台，加强对施工工地全程

监控管理。实现 TSP 数据实时检测、实时上传，及时监控并控制

扬尘污染。二是鼓励工地和混凝土搅拌站加大扬尘防治投入，采

用多层次扬尘防控措施，包括临时施工道路、围挡顶部、外架高

空、塔吊吊臂等均要求安装喷淋系统，形成低、中、高不同层次

相互配合的喷淋系统。 

（三）严查渣土运输车扬尘违法行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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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建部门督促两区城综局加大日常巡查力度，加强联合执

法，开展建筑工地渣土运输和道路污染治理专项行动，严厉查处

运输过程无覆盖、带泥上路等违法运输渣土行为，要求工地、停

车场、沙场等场所切实做好车辆清洗、封闭运输、冲洗工地出入

口道路等工作。清城区城综局联合交警等部门组成清城区治理建

筑工地和路面污染行为联合执法队，对辖区内建筑工地及周边道

路进行巡查和执法，严厉查处运输过程无覆盖、带泥上路等违法

运输渣土行为，截至 2018 年底，共出动 2693 人次，执法车辆

569 车次，检查运输车辆 1197 辆次，发出整改通知 143 份，暂

扣违法车辆 67 辆。清新区城综局期间，共出动执法人员 3 万多

人次，1 万多车次，立案查处倾倒建筑垃圾案件 10 宗，车辆撒

漏造成污染城市道路案件 29 宗,车辆带泥上路造成城市道路污

染案件 42 宗,未作密闭运输车辆 16 宗；及时制止、督促工地做

好车辆冲洗和道路清洗 821 次。 

（四）探索购买工地第三方巡查服务 

购买工地第三方巡查服务开展工地扬尘等方面的巡查，解决

因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工作难以统筹兼顾的问题。引入第三方

巡查服务机构后，巡查人员对施工区域和混凝土搅拌站全覆盖巡

查，特别是对重点区域、重点时段可以全天候巡查盯防，指导和

督促各施工单位全面落实扬尘防治“六个 100%”要求。第三方

巡查服务机构可以确保巡查工作更为专业化和常态化，也相对独

立、客观、公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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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建立长效机制，加强扬尘污染监控 

编制《清远市建筑工地及渣土运输管理系统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》，计划建成“清远市建筑工地及渣土运输管理系统”，加强与

公安、交警等部门现有信息联动共享，促进对渣土车运输管理工

作规范化、标准化，加强源头监管，逐步实现“运输途中不出现

随地漏撒、杜绝违规行驶、超速超载、乱倒卸行为”目标。 

三、加强联合执法，确保管控到位 

公安，交警、交通、住建、城综等部门联合开展建筑工地渣

土运输和道路污染治理专项行动，严厉查处运输过程无覆盖、带

泥上路等违法运输渣土行为，要求工地、停车场、沙场等场所切

实做好车辆清洗、封闭运输、冲洗工地出入口道路等工作。 

四、强化路面清洁，减少市政道路积尘扬尘 

提高清扫保洁标准，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，重点加强城市建

成区内主、次干道清扫、冲洗，抓好重点区域保洁，形成常态化

作业，在污染天气应急期间保持路面全天湿润状态。 

五、巩固成果，立足长效，深化推进工地扬尘整治工作 

（一）进一步落实扬尘整治责任 

严格落实施工、建设、监理单位扬尘整治责任。强化新开工

工地扬尘管理，做好扬尘治理措施前置工作，做好事前控制，在

确认工地施工现场已设置施工围挡、已将裸土进行覆盖、场内道

路已硬化、工地出入口已安装车辆冲洗设施、已配置雾炮设施、

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，方可批准施工单位进场施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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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

加大对渣土清运、基坑开挖等关键环节扬尘治理，综合运用

行政、经济、信用等多种手段，采取诫勉谈话、经济处罚、停工

整改等措施，对扬尘整治不力或违反规定的企业进行严肃查处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

继续推行扬尘在线监控系统，对项目扬尘整治情况全程监

督，实时监测施工扬尘污染情况。总结巩固扬尘整治成果，继续

研究制订建筑施工扬尘管理办法，细化部门职责，完善管理机构，

充实管理人员，积极探索扬尘治理长效管控机制。 

感谢您对我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

 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8 日         

     

    （联系人：刘紫彤，336255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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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政协委员提案人沟通情况登记表 
 

 

领衔委员：王琼 

提案标题：关于加强我市建筑工地防尘的建议 

提案编号：20190154 

 

沟通方式

及沟通的

领导（上门

拜访、邀请

座谈、电

话、邮件

等） 

沟通时间 

提案人是

否同意将

答复公开，

如不同意

公开，请说

明理由 

提案人对答复

稿是否满意 
其他意见 

电话、邮件 5.20-24 日 是 满意 无 

 

填报单位：清远市生态环境局 

填报人：刘紫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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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府督查室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,市交通运 

        输局,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 


